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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BC_80_E5_c36_326391.htm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

３日国务院发布） 现在我们实行的是固定资产无偿使用制度

，企业占用固定资产，对国家不负经济责任。因此，企业多

要固定资产，不积极处理多余固定资产的现象相当普遍。有

些企业宁可让一些重要设备闲着，也不肯调出来，或者承担

其它企业的协作任务。为了使工业交通企业对占用固定资产

在经济上承担必要的责任，促进企业积极提高固定资产利用

率，特作如下规定：（一）、 国营工业交通企业的固定资产

，实行有偿占用，向国家缴纳固定资产税。（二）、 固定资

产税按固定资产原值征收，税率按不同行业，每月定为千分

之二至五。 由于现行的许多产品价格不合理，致使有些企业

利润很少，甚至发生亏损，对于这类企业，经省、市、自治

区人民政府或财政部批准，其固定资产税可以酌情减免。经

国家批准封存的固定资产，免征固定资产税。基本建设贷款

增加的固定资产，在还清贷款后开始征收固定资产税。（三

）、 经过清产核资，企业多余的固定资产要规定处理期限，

逾期工作处理的固定资产，应按规定税率加倍征税。企业对

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有权出租或有偿转让。其中重要的固

定资产转让，要经上级批准。所得的收入只能用于购置需要

的固定资产，不得挪作它用。（四）、 在国家没有正式颁发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税法以前，暂以固定资产占用费征收。具

体办法由财政部规定。 本规定可先在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

管理自主权的试点企业中试行，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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